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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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京0105民初80505号

原告：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13号楼-4至33层101内A座36层3606室。

法定代表人：王宁，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琼，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刚，北京志霖（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苏盒手屋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白下）高新园区永顺路2号北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卞良。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月，女，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兵，江苏海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搜狗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号院9号楼搜狐网络大厦9层02房间。

法定代表人：叶骏，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燕翔，男，该公司员工。

原告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泡泡玛特公司）与被告江苏盒手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盒手屋公司）、被告北京搜狗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搜狗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泡泡玛特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琼、熊刚，被告盒手屋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兵、洪月，被告搜狗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燕翔在线出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泡泡玛特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盒手屋公司、搜狗公司（以下合称二被告）立即停止侵害我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2.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我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500000元，其中商标侵权的经济赔偿为238500元，不正当竞争的经济赔偿为238500元，合理开支为律师费23000元；3、判令二被告在搜狗公司官网刊登公告以消除对我公司的不利影响。事实与理由：我公司是第30481836号“泡泡玛特”及第6911087号、第37806510号、第33206674号“Molly”相关注册商标（以下简称涉案商标）的注册人，依法享有涉案商标专用权，同时“泡泡玛特”是我公司企业字号，“Molly”是我公司知名商品名称。经过多年的宣传推广，涉案商标、企业字号、商品名称已经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我公司发现，在搜狗公司经营的sogou网站中输入“泡泡玛特”关键词，搜索结果第一页显著位置出现广告词“泡泡马特-2021年火爆的年轻人市场”等，点击后进入由盒手屋公司经营的网站，主要内容为盒手屋公司的潮流玩具盲盒加盟介绍等。另外，在sogou网站中输入“molly”关键词，同样也在搜索结果中出现盒手屋公司的链接广告，链接名称中也使用“molly”字样。盒手屋公司未经许可将“泡泡玛特”“Molly”作为广告关键词，盒手屋公司客服在其网站聊天对话框中也使用“泡泡盲盒”等字样，上述行为很容易使相关公众误认为其产品来源于我公司或者与我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损害我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同时，盒手屋公司与我公司存在直接竞争关系，其将我公司字号、知名商品名称作为关键词与其网站进行关联，还拍摄我公司的无人售货机视频，并上传到其“盲盒招商帮”抖音账号内，从而引流我公司客户，抢占我公司商业机会，其行为同时构成不正当竞争。搜狗公司构成帮助侵权，也应承担连带责任。

盒手屋公司答辩称：首先，泡泡玛特公司的涉案商标是第28类和第35类，而我公司并不生产销售玩具，只销售无人零售售货机，该产品不在涉案商标的核定使用范围之内。其次，泡泡玛特公司的注册商标是“泡泡玛特”“Molly”“HeyMolly”，我公司使用的是“泡泡马特”“molly”，两者用字都不一样，商品类别也不同，因此我方不构成商标侵权。第三，关于客服聊天，我公司是做盲盒售货机加盟业务，向目标客户询问其想了解的盲盒产品，我公司对很多盲盒项目都可以进行介绍，而且我公司客服说的是“泡泡盲盒项目”，也没有说是“泡泡玛特的盲盒项目”。双方的客户范围不重合，双方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我公司也不构成不正当竞争。最后，泡泡玛特公司主张的经济赔偿和维权支出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泡泡玛特公司的诉讼请求。

搜狗公司答辩称：涉案关键词是由盒手屋公司自行设置，我公司仅提供网络技术服务，不是直接行为人。作为网络技术服务提供商，我公司没有能力和义务对网络中海量的关键词、内容描述等进行审核。我公司在网站中公示了投诉途径，但在起诉前并未接到泡泡玛特公司的投诉通知。在接到起诉状之后，我公司立即核实发现涉案链接已经被删除，故我公司已经尽到事前提醒和事后审核义务。泡泡玛特公司主张的经济损失和维权支出数额过高，证据不足。综上，请求法院驳回泡泡玛特公司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现认定事实如下：

一、与涉案商标及原告知名度相关的事实

泡泡玛特公司注册成立于2010年10月，其经营范围包括：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销售工艺品、文具用品、玩具；自动售货机出租；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策划；产品设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等。

泡泡玛特公司系第30481836号“泡泡玛特”文字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人，该商标核定使用商品/服务包括第28类自动和投币启动的游戏机、玩具等以及第35类广告、货物展出、自动售货机租赁等，专有权期限为2019年6月21日至2029年6月20日止。泡泡玛特公司系第6911087号“Molly”与娃娃头图案组合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人，该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8类包括玩具、玩具娃娃等，专用权期限为2012年8月14日至2022年8月13日止。泡泡玛特公司系第37806510号“Molly”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人，该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8类包括玩具、玩具娃娃等，专用权期限为2021年1月21日至2031年1月20日止。泡泡玛特公司系第33206674号“HeyMolly”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人，该商标核定使用服务为第35类包括自动售货机出租等，专用权期限为2019年10月14日至2029年10月13日止。

庭审中，泡泡玛特公司主张其公司及涉案商标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和市场价值，为此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涉案商标在众多类别进行注册的商标注册证；2.泡泡玛特公司、“泡泡玛特”“Molly”品牌自2015以来获得的多项荣誉奖杯、奖牌、证书等；3.包括金融界、中国青年网、中国日报、海外网、搜狐网、中国经营网、亿邦动力网、中华网等众多网站对泡泡玛特公司及其品牌的报道显示：泡泡玛特公司与迪士尼、京港地铁、《明日之子》、葩趣等多个案外人合作推广其品牌，曾参与举办2018北京国际潮流玩具展等；在多个网站报道中均提到泡泡玛特为“国内最大的潮流玩具销售商”，“Molly”是泡泡玛特公司的当家花旦等。

二、与被诉侵权行为相关的事实

网址为www.sogou.com的“搜狗搜索”网站由搜狗公司主办，该网站提供竞价排名广告服务，广告主通过其在搜狗网站设立的账户可以自行添加或删除关键词。通过竞价排名业务展示的链接都会在网站前端标注“广告”字样，以此区分推广链接与自然搜索链接。

2021年6月1日，在“搜狗搜索”网站中以“泡泡玛特”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搜索结果第一条词条名称为“泡泡玛特_全国十大盲盒品牌_2021好项目”，该搜索结果带有“广告”标志。2021年6月29日，在“搜狗搜索”网站中以“泡泡玛特”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搜索结果第一页显著位置有词条名称为“泡泡马特_2021年火爆的年轻人市场”，该搜索结果带有“广告”标志。上述两次搜索结果点击后，均可进入http://m.heshouwuvip.cn/?_sogou-ZHC-pop01的网址，网页标签显示为“江苏盒手屋科技有限公司”。该网页右下角有客服聊天对话框，底部显示江苏盒手屋科技有限公司名称，“刘总025-57012256”联系方式及地址等。网页主要内容是介绍盒手屋公司的无人盲盒自动售货机及相关项目加盟等，其中宣称盒手屋公司“企业实力强放心合作”“与知名IP强强联手”，并标注了“52toys”“萌奇”“YMZCpark”“B.Duck”“ACtoys”“NARUTO”“Doraemon”“若来”“ToyCity”“叶罗丽”等众多玩具及动漫品牌。在2021年6月29日取证时，盒手屋公司客服询问称“您好~请问是想了解泡泡盲盒项目吗？”“我们有盲盒很多系列的产品页面资料不全面方便可以留个联系方式我们发份资料你看看”。经ICP备案查询可知，www.heshouwuvip.cn系盒手屋公司运营。

2022年6月10日，在“搜狗搜索”网站中以“molly”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搜索结果第一条词条名称为“molly_2022年火爆的年轻人市场”，该搜索结果带有“广告”标志。2022年6月20日，在“搜狗搜索”网站中以“molly”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搜索结果第一条词条仍与前述相同。上述两次搜索结果点击后，均可进入盒手屋公司的前述网站。泡泡玛特公司在2021年提起本案诉讼时并未涉及上述内容，该部分是在2022年开庭后增加诉讼请求中提出。

搜狗公司提交其后台查询截图显示，盒手屋公司在搜狗搜索中设立有账户，2021年3月31日，盒手屋公司在该平台设置了“泡泡玛特”“泡泡马特”“molly”等关键词。2021年7月27日盒手屋公司删除了“泡泡玛特”关键词；2021年8月18日盒手屋公司删除了“泡泡马特”关键词；2022年6月21日盒手屋公司删除了“molly”关键词。目前，搜狗搜索中的前述被诉侵权链接已不存在。另外，为避免网络用户通过其提供的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搜狗公司在“搜狗搜索”网站首页设置有投诉通道，对网络用户如何投诉或者要求删除搜索词有明确的指引。搜狗公司据此抗辩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主观上不具有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泡泡玛特公司对搜狗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亦认可起诉前未通知搜狗公司进行删除，但认为并不能排除搜狗公司的侵权责任。

此外，抖音平台中有名为“@盒手屋盲盒-招商帮”账号，该账号于2021年3月31日发布一条短视频推广，视频内容为录制泡泡玛特公司的无人售货机及其中摆放的盲盒产品，其中明显可见“Molly”标识及该系列产品，以及泡泡玛特公司的其他系列产品。视频下方有滚动播放的“@盒手屋盲盒-招商帮创作的原声”字幕以及“本地代理无人售货机”等文字推广。为此，泡泡玛特公司于2021年曾经与盒手屋公司工作人员联系，要求其处理该内容，盒手屋公司表示该抖音账号不是其设置，无法删除。

三、其他

关于盒手屋公司的经营规模，除前述盒手屋公司官网内容之外，腾讯网、搜狐网、知乎网等网站均对盒手屋公司进行过报道，内容包括盒手屋公司入驻百亿项目产业园，携手秦淮新城打造潮玩IP，成为2020年首批秦淮区暨南部新城重点招商项目之一；盒手屋公司受邀参与POPNANJING2021潮玩艺术节，曾获得过包括“中国潮玩品牌领军企业”“全国最畅销潮玩品牌”“全国消费者满意品牌”等多项荣誉；盒手屋公司的无人售货机加盟广告中显示，其全国门店总数高达100家等等。

关于维权合理开支，泡泡玛特公司提交委托代理协议及律师费发票23000元。

上述事实，有商标注册证、公证书、网页打印件、合同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泡泡玛特公司是涉案商标的注册人，依法享有涉案商标的专有使用权，且涉案商标处于有效状态，泡泡玛特公司有权以自己的名义针对涉嫌侵害其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提起本案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本案中，盒手屋公司未经许可在搜狗搜索引擎中将“泡泡玛特”“泡泡马特”“molly”设置为竞价排名关键词，致使词条名称为“泡泡玛特_全国十大盲盒品牌_2021好项目”“泡泡马特_2021年火爆的年轻人市场”“molly_2022年火爆的年轻人市场”等占据搜索结果的第一条。上述使用中的“泡泡玛特”“泡泡马特”“molly”均可以起到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属于商标性使用。盒手屋公司设置的该关键词、搜索结果词条名称与泡泡玛特公司的涉案商标文字相同或者近似，且盒手屋公司经营的盲盒无人售卖机产品与泡泡玛特公司涉案商标核定使用的第28类玩具商品、第35类自动售货机出租等属于同种或类似商品或服务，容易引起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违反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构成商标侵权。泡泡玛特公司主张盒手屋公司客服在网站聊天对话框中询问“泡泡盲盒项目”亦构成商标侵权一节，本院认为，“泡泡盲盒”与泡泡玛特公司的“泡泡玛特”商标单从文字来看确实存在差异，但考虑到盒手屋公司在网络搜索引擎设置“泡泡玛特”关键词将相关公众引流到其网站，以及泡泡玛特公司在盲盒市场中的相对优势地位，此处客服聊天中的“泡泡盲盒”有可能使相关公众误认为是泡泡玛特公司的盲盒，因此亦构成商标侵权。盒手屋公司关于其经营项目与泡泡玛特公司的涉案商标核定使用商品或服务不属于同类，不会造成混淆的抗辩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本案所涉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一节。本院认为，本案中，泡泡玛特公司的注册商标“泡泡玛特”与其企业字号完全相同，注册商标“Molly”与其“Molly”系列的盲盒产品名称也完全相同，因此“泡泡玛特”“Molly”品牌所负载的商誉应当同时及于泡泡玛特公司、该系列产品及其涉案商标。在前述本院已经依据商标法的相关规定，认定盒手屋公司构成侵犯泡泡玛特公司商标专用权的情况下，不再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就同一事实再次进行评价。

关于泡泡玛特公司主张盒手屋公司在抖音中使用泡泡玛特公司无人售货机的视频且包含“Molly”品牌商品进行宣传推广，构成不正当竞争一节，因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该抖音账户属于盒手屋公司，故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盒手屋公司侵犯泡泡玛特公司涉案商标专用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泡泡玛特公司要求盒手屋公司发布声明消除影响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对发布时间和范围本院酌情予以支持。关于赔偿经济损失的数额，鉴于泡泡玛特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因涉案被诉行为所遭受的实际经济损失及盒手屋公司的违法所得，本院考虑到泡泡玛特公司及其涉案商标的知名度、显著性，盒手屋公司实施涉案行为的情节、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关于泡泡玛特公司主张的维权合理开支，本院依据合理性、必要性、相关性原则酌情支持。

关于泡泡玛特公司主张搜狗公司构成帮助侵权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竞价排名服务是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依托搜索引擎技术为客户提供的一种广告服务，属于对客户商业推广的帮助行为。因此，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侵权，应当考察其在提供竞价排名服务过程中是否具有主观过错。对于主观过错的判断，应当结合竞价排名服务的经营方式等判断其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竞价排名服务虽然属于一种广告，但与传统广告相比，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无法时时刻刻监控客户提交的关键词，不具备对客户提交的关键词进行事先审查的能力，故不能仅因客户设置了侵犯他人权利的关键词即认定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具有主观过错。本案中，“泡泡玛特”“泡泡马特”“molly”是由盒手屋公司在账户后台和被诉侵权链接标题中自行设置，搜狗公司并未直接实施涉案侵权行为。为避免客户利用其提供的竞价排名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搜狗公司事前公示了侵权投诉渠道和有效的联系方式。在收到本案起诉状后，搜狗公司及时检索了“泡泡玛特”关键词，确保被诉侵权链接已经下线。综上，本院认为搜狗公司已经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主观上不具有过错，不应承担法律责任。泡泡玛特公司对搜狗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七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江苏盒手屋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停止涉案侵犯原告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二、被告江苏盒手屋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被告北京搜狗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官网（www.sogou.com）显著位置连续七天刊登声明，就涉案行为为原告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消除影响（声明的内容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送本院审核，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根据原告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的申请，在相关媒体上刊登本判决书的主要内容，所需费用由被告江苏盒手屋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三、被告江苏盒手屋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经济损失15万元、维权合理开支1万元；

四、驳回原告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00元（原告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原告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负担300元（已交纳），由被告江苏盒手屋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审 判 员　　巫　霁

二〇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梁　晨

书 记 员　　王珺婷


